
財
聞
法
人
林
燈
文
教
公
益
基
金
會
頒
發
獎
助
學
金
辦
法

氏
圓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訂
立

氏
閏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第
一
次
修
正

氏
國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日
第
二
次
修
正

氏
創
一
O
六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第
三
次
修
正

氏
園
一
O
七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第
四
次
修
正

第
一
條
:
本
辦
法
依
據
本
基
金
會
捐
助
章
程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訂
定
之
。

第
二
條
:
獎
助
對
象
.. 

(
一
)
凡
就
績
宣
蘭
縣
公
立
高
級
中
學
、
高
級
職
業
學
校
(
本
辦
法
第
三
條
所
列
學
校
為

限
)
之
在
校
成
績
優
異
、
有
特
殊
優
良
表
現
及
專
長
者
(
如
競
賽
、
發
明
、
創
作

等
)
，
或
清
袋
、
子
弟
而
勤
學
上
進
翁
。

(
二
)
前
項
在
校
成
總
以
學
校
成
績
單
為
證
，
清
氣
、
證
明
以
鄉
市
公
所
或
村
里
長
之
證

明
書
均
可
。

(
立
一
)
德
行
成
績
•• 

無
睹
課
及
懲
處
紀
錄
。

第
三
條
•. 

獎
助
學
校
名
領
及
受
獎
金
額
分
左
列
各
種

(
一
)
關
立
宜
結
間
為
中•• 

每
學
期
名
頌
十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金
萬
元
整
。

r-\ 

一\J 

國
立
絢
陽
女
中

•• 

每
學
期
名
頌
十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整
。

/一-\

戶

一\、./

圓
立
鹿
鼎
東
高
中•. 

每
學
期
名
額
十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為
元
裳
。

(
四
)
的
林
立
南
澳
高
中•• 

每
學
期
名
領
五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整
。

(
五
)
國
立
羅
采
高
工
;
每
學
期
名
額
五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聲
。

'" ..>--
/、
\、./

閥
立
宣
站
附
高
高
;
每
學
期
名
額
五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盤
。

r \ 

七、、./
國
立
阿
總
采
高
商
;
每
學
期
名
領
五
名
，
每
名
斬
，μ口
敝
巾
受
世
兩
元
甜
食
一
。

(
八
)
國
立
頭
城
家
商
;
每
學
期
名
的
研
五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整
。

(
九
)
國
立
絲
澳
海
事
;
每
學
期
名
額
五
名
，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整
。

第
的
條
... 

申
請
辦
法
.. 

原
則
上
由
本
基
金
會
於
每
年
度
每
學
期
間
學
後
壹
個
月
內
發
函
通
知
各
級
學
校
提
出
符

合
標
準
之
人
員
。

第
五
條
.• 

本
基
金
會
於
受
攻
申
請
期
間
屆
滿
後
，
由
董
事
長
召
集
董
事
會
遴
選
社
會
賢
達
，
組
成

評
審
委
員
會
，
選
出
受
獎
申
請
人
。

第
六
條
.. 

帕
拉
評
審
會
錄
取
之
受
獎
人
員
，
由
本
基
金
會
於
每
年
三
月
、
十
月
擇
期
統
一
集
中
舉
辦

頒
檢
儀
式
，
並
造
報
名
崎
備
查
。



第
七
條.. 

同
學
提
出
獎
學
金
申
請
嗨
，
即
表
示
同
意
如
獲
獎
吟
。
須
親
自
出
席
頒
獎
典
理
領
取
獎
學

金
，
並
一
以
體
念
成
恩
助
人
之
情
懷
，
踴
躍
參
與
日
後
基
金
會
相
關
活
動
。
如
獲
獎
後
無

法
出
席
頒
獎
活
動
，
本
基
金
會
將
取
消
獲
獎
資
格
，
並
請
所
屬
學
校
遞
補
員
額
或
從

缺
。

第
八
條.. 

本
辦
法
經
董
事
會
通
過
後
實
施
，
修
正
時
亦
悶
。


